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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市

秀 峰 区 教 育 局 文 件

秀教发〔2020〕22 号

关于印发《桂林市秀峰区 2020 年小学
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

区属各学校（含公办、企事业办和民办学校）：

为稳妥有序地做好2020年小学招生工作，经研究，现将《桂

林市秀峰区2020年小学招生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桂林市秀峰区教育局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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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秀峰区 2020 年小学招生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按

照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桂

教规范〔2020〕2 号）、桂林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

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市教规范〔2020〕4 号）等文件精神，

现结合我区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和要求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工作。

各校要在深入调查、科学预测、认真研判的基础上，加强宣传引

导，采取有效措施，有效缓解“入学难”“择校热”问题，消除起

始年级大班额，实现免试就近入学、规范有序入学、阳光监督入

学的目标，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免试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确保招

生工作平稳有序进行，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改革发展的获得

感和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二、领导机构

为切实加强秀峰区 2020 年小学招生工作的领导，保障小学招

生工作规范、有序、稳妥进行，区教育局成立秀峰区 2020 年小学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马成勇 区教育工委书记、区教育局局长

副组长：李晓丹 区教育工委副书记、区教育系统纪委书记、

区教育局副局长

桂 华 区教育局副局长、区教研室主任

组 员：阳 玲 唐春艳 谷 茵 许 政 刘 舜

区属学校校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统筹协调小学招生工作。各

校要相应成立领导机构，主要领导要负总责，结合实际，研究制

定本校招生工作方案，确保招生工作顺利推进。

三、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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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试入学原则。免试入学是法律赋予适龄儿童少年接

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所有学校都要严格遵守这一原则，不得以任

何形式选拔生源。

（二）就近入学原则。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按照划定服务片区

范围招生，保障辖区内符合就读条件的适龄儿童相对就近入学。

（三）公正公开原则。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招生方案、

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程序、报名条件、录取结果、咨询方

式，充分接受社会监督，实行阳光招生，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公平、

公正、公开。

四、招生对象和时间

（一）招生对象：小学一年级招收 2014 年 8 月 31 日以前出

生，年满 6 周岁的适龄儿童。如未满 6 周岁，以假户籍或假出生

证报名的，查实后，将进行清退。

（二）招生时间：2020 年 7 月 11-16 日，小学一年级新生在

桂林市小学招生报名系统登记信息；7 月 18-19 日，学校现场对

学生的信息进行核对，主要核验户籍、接种证明查验、居住地证

明（房产证、集资房证明、宅基地证明、拆迁协议、租赁合同等），

而后通过家访核查实际住地，经确认符合接收条件的学生学校将

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下发入学通知书。

五、公办学校招生办法

（一）桂林市四城区户籍（秀峰区、象山区、七星区、叠彩

区）学生就读办法

根据《桂林市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市教发

〔1999〕75 号）规定，四城区非农户籍适龄儿童按户籍、监护人

房产和居住地一致的原则就近进入服务区公办学校就读，如学生

户籍与法定监护人所有权居住房屋所在地不一致，以所有权居住

房屋所在地就近入学。四城区农业户籍生(户口地址为**村)以户

籍所在地就近进入服务区公办学校就读。申请就读需在规定时间

内要向学校提交以下材料：

1.就读儿童及法定监护人的户口本（首页、法定监护人及就

读儿童户口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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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读儿童的法定监护人在秀峰区的居住地证明：房产证、

宅基地证明、建筑证、购房合同（附购房发票和完税证明）、拆迁

协议、租赁合同（附房东房产证复印件）等任何一项。

属下列情况之一的秀峰区非农户籍适龄儿童，原则上按实际

常住地学区入学，如学区学校学位紧张，则由区教育局按以下顺

序调剂到相对就近的学校就读：

1.学生全家无产权住房，租赁住房的；

2.学生及其父母无产权住房，学生户口随父母户口在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处落户并从未迁移过，并且在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产权房产实际常住的；

3.学生家庭因产权房产拆迁等原因导致房产所在地与暂住地

不一致的；

4.学生法定监护人住房不是独立产权的；

5.学生法定监护人所有权住房已有其他家庭的适龄儿童还在

学区学校就读的。

注：从 2021 年秋季学期起，秀峰区学校拟将在榕湖小学、榕

湖小学分校、中华小学、乐群小学和西山小学等学位紧张的学校

实行“学区房学位锁定”规定，即在校生入学使用的学区房全部

锁定，占用学区房学位的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该学区房仅能用于

该生同一法定监护人的直系兄弟姊妹申请学位（前提是该学区房

产权持有人为该生法定监护人），不能被用于其他学生的学位申

请（含该学区房产权持有人已变更的情况） 。

（二）非四城区户籍学生就读办法

非四城区户籍学生如居住地学区学校学位紧张，区教育局将

根据其他学校学位情况调剂到相对就近的学校就读。

1.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办法

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小学，按照桂林市教育局《关于

进一步做好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桂林市区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通

知》（市教基教〔2018〕25 号）要求办理，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

规定时间内提交相关材料，服从区教育局根据相对就近入学的原

则统筹安排学位的，根据相关政策，享受与市区户口学生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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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提交的材料必须属实，如有弄虚作假行为，经查实，一律不

予安排。

在撤县设区过渡期内，临桂区户籍的学生仍可享受外来人员

子女就读政策。雁山区属于城区，雁山区户籍的学生不享受外来

人员子女就读政策，需在户籍所在地就读。

外来人员随迁子女须提交以下材料：

⑴父母及就读子女户籍证明；

⑵父母其中一方的《居住证》（首次领取《居住证》时间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已满一年以上，且须按期进行年度签注）；

⑶父母其中一方在流入地已取得 1 年以上(截止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含 1 年)的合法稳定住所证明材料：房产证、购房合同

（附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房屋租赁合同（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复

印件和房屋租赁完税凭证或发票）等任何一项；

⑷父母其中一方具有1年以上（截止至2020年8月31日，含1

年）合法稳定的职业证明材料：流入地工商营业执照、纳税证明、

国家规定的企事业单位劳动用工合同等任何一项。

上述就读材料的持有人（签订人）须一致，且为申请就读随

迁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入学申请人提供的《居住证》上居住地址

要与其合法稳定住所地址一致。

2.学生为非四城区户籍的，但随秀峰区户籍的法定监护人在

秀峰区居住，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的，按监护

人的房产所在地就近入学：

⑴学生户籍证明、出生证；

⑵法定监护人户籍证明；

⑶法定监护人房产证明。

3.学生户籍为港澳台或外国国籍，但随秀峰区户籍的法定监

护人居住的，参照第2条办法就读。港澳台籍学生需补充的材料为

就读儿童及其父母由公安部门核发的居留证；外籍学生需补充的

材料为就读儿童及其父母的签证及公安部门核发的外国人居留

证。

（三）驻桂林部队军人子女、支援湖北省医疗队员子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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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人员及企业人员子女就读办法

驻桂林部队军人子女、支援湖北省医疗队员子女、高层次人

员、急需紧缺人才及企业人员子女就读办法，分别按照《关于印

发<驻桂林部队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试行）的通知>》（市教基

教〔2015〕 23 号）、《关于进一步关心爱护支援湖北省医疗队员

若干措施》（桂新冠防指〔2020〕81 号）和《关于做好桂林市高

层次人才和企业人员子女入学工作的通知》（市教基教〔2019〕16

号）办理。

六、民办学校招生办法

（一）坚持免试入学。严禁民办学校掐尖招生，不得采用考

试、测试、面试或者任何变相形式的统一知识性考试方式选拔生

源；不得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

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不得以各类竞赛

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或参考；不得在

入学报名、领取入学通知书、新生报到等环节组织任何形式的考

试、面试，不得向学生询问任何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知识类

问题。

（二）明确招生范围。民办学校按照“谁审批，谁管理”的

原则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在审批地范围内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

秀峰区教育局审批设立的民办学校，其招生入学工作由区教育局

组织实施，原则上只能在秀峰区学区服务范围内招生，未完成招

生计划的，经区教育局同意并报市教育局批准后，剩余计划可在

桂林市域范围内招生。

（三）下达招生计划。招生工作开始前，民办学校要在规定

的时间申报招生计划，由区教育局依据其核准登记的办学层次、

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结合本地教育资源情况予以审定后，正式

下达民办学校招生计划。民办学校招生计划下达后不得随意调整，

严禁无计划、超计划招生。

（四）确定报名方式。公办、民办学校实行同步信息登记和

报名。适龄儿童少年在家长的指导下报读义务教育学校时，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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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选择公办学校或民办学校的其中一类进行填报，不能兼报，且

在桂林市小学招生报名系统登记信息。

（五）规范录取办法

1.公办、民办学校同步录取。民办学校录取工作与公办学校

首次录取同步进行，并由区教育局负责组织实施。

2.直接录取。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的，应

直接录取全部报名学生，民办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3.电脑随机录取。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大于招生计划的，统一

使用市教育局开发的电脑随机录取系统，通过电脑随机派位方式

录取。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学校要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学校招生方案，落实具体招生措施，规范招生秩序。学

校要本着对社会、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严格按政策、规程招

生，做到公正、公平、公开，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良好的工

作态度、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做好招生工作。

（二）执行招生计划，依规招生。学校要依法办学，服从大

局，严格执行招生计划，防止产生新的大班额。不得提前招生，

不得进行任何与入学挂钩的考试，不得将各种等级考试和竞赛成

绩作为入学依据，要均衡分班，严禁设立各种形式的重点班、实

验班和特长班。如因对生源估计不准等确需扩大班额或扩班的，

必须报区教育局批准后再予以实施。严禁学校违规私自招收不符

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区教育局对学校招收学生的入学材料进行审

核，凡经区教育局审查发现有不符合入学条件未经审批的学生，

由学校负责清退，并予以通报批评。凡经区教育局调整安排的学

区生和外来人员子女，各学校不得拒收。

（三）加强招生信息公开，做好咨询工作。学校要采取多种

形式，大力宣传招生政策，公开招生信息，耐心接待咨询家长。

各校要于7月7日前在校门前和学区内的公告栏张贴“招生简章”，

公布招生计划、学区范围、招生办法、现场咨询点和咨询电话等，

并通过 LED 屏、学校网站、微信等途径要向社会公布招生公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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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日和 14 日下午为秀峰区招生咨询接待日，各校要安排有关

人员做好接待解答工作。学校注意留存相关的视频、图片资料。

招生期间，学生入学情况比较特殊，学校应及时与区教育局沟通，

耐心做好解释工作，防止激化矛盾。要避免出现因工作人员业务

不精通，工作态度恶劣等原因造成家长上访、投诉的情况。

（四）规范学校招生收费行为。公办学校必须严格执行自治

区、桂林市有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杂费和取消借读费的收费规

定，不得把捐资助学与学生入学挂钩，不得在招生中收取或变相

收取招生报名费。

（五）保障特殊群体学生入学。各校要依法招收学区内具备

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入学率要达到 100%，

严禁以其残疾为由而拒绝其入学。要充分挖掘潜力，接收符合就

读条件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确保符合就读条件的随迁子女

应入尽入，如班额未超过限额（小学每班不超过 45 人），不得拒

收符合政策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

（六）做好现场学生信息核对的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学校要

制定好家长入校园进行学生信息核对的防控措施，做好场地的消

杀防疫工作。家长按派号顺序进入校园核对信息，入校园要测量

体温，学校要设立家长等候区，需家长排队的区域要设置 1 米等

待线，避免家长扎推聚集，师生、家长均要保持安全距离。

附件：1.秀峰区 2020 年小学招生计划一览表

2.秀峰区 2020 年小学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政府信息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桂林市秀峰区教育局 2020 年 6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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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秀峰区 2020 年小学招生计划一览表

学校 计划招收班数 计划招生数

榕湖小学本校 5 225

榕湖小学分校 12 540

中华小学 5 225

乐群小学 4 180

西山小学 4 180

飞凤小学 4 180

桥头小学 1 45

向阳小学 1 45

琴潭实验学校 5 225

长海实验学校 1 45

罗汉山小学 1 45

德才小学 1 45

仁河小学 2 90

振华小学 2 90

体操学校 1 30

合计 49 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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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秀峰区 2020 年小学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时间 工作内容 备注

7月 7 日前

各校张贴“招生简章”，并通过学校

网站和公众号发布本校招生信息，公

布现场咨询时间和招生电话。

7月 10 日前
拟定学校招生工作方案，并上报到秀

峰区教育局。

7 月 10 日下午

7 月 14 日下午
各校招生负责老师接待咨询家长。

7 月 11-16 日

新生网上信息登记，学校审核网上报

名信息。

7 月 18-19 日 一年级新生现场材料审核。

7月 21 日前 各校上报房产查询表。

7月 31 日前

各校核实学生实际住地，接收外来人

员子女的学校到派出所核查外来人

员居住证信息。

8月 24 日 下发入学通知书。


	非四城区户籍学生如居住地学区学校学位紧张，区教育局将根据其他学校学位情况调剂到相对就近的学校就读。

